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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在发生暴雨情形时常常出现

导致包括发动机在内的车辆损失，而大部

分车主仅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却没有投保作

为附加险的涉水险，此时很容易出现纠

纷，哪些情形下能够依据车辆损失险获

赔，哪些情形只能依据涉水险获赔，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涉水险，也称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指的

是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中的一种附加险，针对

保险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发动机进水

后造成的损失可给予赔偿。根据 2012 年保

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

款》，发动机涉水损失险作为一种附加险，

承保的是被保险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因发动

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的直接毁损，该险种

赔付时有 15%的绝对免赔额。各保险公司

的涉水险条款与上述规定大致相同，但对保

险责任的描述可能存在一些具体上的差异。

例如，以太平洋产险的神行车保机动车综合

险（2009 版）为例，其涉水损失险的保险

责任的描述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

驶人在使用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

造成保险机动车的发动机损坏，保险人按照

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1）保险机动车在

积水路面涉水行驶；2）保险机动车在水中

启动＂。该附加险也实行 15％的绝对免赔

率。 

哪些情形能依据涉水险获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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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与涉水险密切相关的一个险种

即作为主险的车辆损失险，如 2012 年保险行

业协会发布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

中的主险即机动车损失保险，其承保的责任

中包括因暴雨或洪水等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

车的直接损失，但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

机损坏通常被列为其责任免除的情形之一。

涉水险作为附加险，和车辆损失险是一种补

充关系，其所补充的风险部分恰好是车辆损

失险中责任免除中所指的“发动机进水后导致

的发动机损坏”的情形。实践中，在发生暴雨

情形时常常出现导致包括发动机在内的车辆

损失，而大部分车主仅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却

没有投保作为附加险的涉水险，此时很容易

出现纠纷，哪些情形下能够依据车辆损失险

获赔，哪些情形只能依据涉水险获赔，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案例一：因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后再次

启动致损，仅投保车损险不赔 

如果因为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后熄火，

驾驶员不应再强行启动车辆，因为在这种情

性下再次启动发动机很容易造成发动机损坏

甚至报废。因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后再次启

动造成的损失一般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

内，但如果投保了涉水险则可以获得赔偿。 

  在“徐某与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

纷案＂ [(2008)青民四终字第 91 号]中，徐某

与保险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29 日签订非营业

用汽车保险合同，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

责任险等，但未投保涉水险。2007 年 7 月

18 日，徐某驾驶保险车辆遇雨，造成发动机

损坏，损坏的主要原因是缸内进水。一审法

院审理认为，暴雨造成的发动机进水是引起

保险事故的直接原因，保险公司没有证据推

翻，故应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提起上

诉，认为造成发动机进水的直接原因是徐某

涉水时操作不当，引起熄火后强行启动车辆

所致，属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事项，不

应予以赔偿。二审法院支持了保险公司的上

诉主张，认为分析本案的事实可以看出，保

险车辆遭受暴雨浸泡熄火、气缸进水，启动

发动机导致发动机受损，按照保险的近因原

则，当保险人承保的保险事故是引起保险标

的的损失的近因时，保险人应负赔偿（给

付）责任。本案中保险事故的近因是强行启

动发动机，暴雨并不必然导致发动机受损，

因此暴雨不是近因，保险公司的上诉主张成

立。 

 案例二：因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受损，

未再次启动，车损险可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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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暴雨原因导致发动机进水，如果驾

驶员尽到了相应的注意和谨慎，没有再次启

动车辆，那么在此情形下造成的损失（包括

可能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则可以通过车辆

损失险进行索赔。 

  在“周某与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

案＂中，周某在驾驶涉案车辆时，因暴雨导

致马路左侧围墙被冲垮，大量雨水冲向涉案

车辆，把车辆冲到马路牙子上致使发动机熄

火并损坏。该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车

上人员责任险等，但未投保涉水险。保险公

司主张，根据保险合同中“发动机进水后导

致的发动机损坏,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

定，对发动机的损失将不给予赔偿，对车辆

其他部件的损失将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原审

法院对于保险公司的主张未予采纳，认为本

案保险车辆是因暴雨使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

动机损坏，属于保险机动车的部分损失，因

此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负责赔

偿，而保险条款责任免除规定应是在保险条

款保险责任规定之外的原因导致发动机损坏

的情况下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二审法院支持

了一审法院的观点，认为：周某在车辆被淹

并冲向路边的情况下，立即离开车辆，在保

险人进行勘验之前并未再次发动汽车，保险

公司对此情况未予以否认，也没提供相反

证据予以反驳。且发生保险事故后，周某

已尽到了相应注意义务及谨慎义务，因此

该车辆发动机的损坏近因应归结于暴雨造

成的积水，而非保险公司理解的发动机进

水，故周某有权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

险公司请求赔偿。 

案例三：雨后路面积水导致发动机进

水致损，仅投保车损险不赔 

雨后产生路面积水，驾驶员明知存在

路面积水仍然驾车行驶，导致发动机进水

受损，仅投保车辆损失险无法获得赔偿，

但在投保涉水险的情况下则可获得赔偿。 

在“台州某公司与某保险公司财产保

险合同纠纷案＂ [(2010)浙台商终字第 609

号]中，台州市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发生大

暴雨，造成路面积水。次日，保险车辆行

驶过程中，因路面积水严重，导致车辆发

动机熄火损坏。该车辆投保了车辆损失险

等，但未投保涉水险。保险公司认为，轿

车因为涉水行驶而导致发动机进水，是属

于涉水险的责任范围，而不是车损险的责

任范围，由于保险车辆未投保涉水险，因

此保险公司依法不应当承担因涉水行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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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车辆发生事故当日并不存在暴雨，前一日发生的暴雨仅是导

致其后路面积水的原因，故前一日的暴雨并非本案保险车辆发动机损坏的近因。本案保险车辆

发动机损坏事故系公司员工涉水行驶造成。在未投保涉水损失险的情况下，保险车辆因发生涉

水损失事故的，保险人依法不承担保险责任。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观点，认为车辆发动

机进水，并非由暴雨造成，而是该车辆行驶在暴雨过后的积水路面所造成的。因此，本案事故

与双方订立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所规定的情形不符，而是属涉水损失险责任

范围。车辆事故发生当天的路面积水，虽系天气灾害引起，但却是完全可以预防和避险的，车

辆驾驶员可以采取停驶车辆、避开积水路面等预防措施。且一名取得驾驶证的驾驶人员，理应

必须具备相应专业技能，驾驶时应当能够预见在积水路面上行驶可能带来的风险。投保人和被

保险人均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主体，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都有义务谨慎审查合同条

款及投保险种的免责说明。除交强险外，其余商业险种均由投保人自行选择，投保人既然未选

择涉水损失险，则相关涉水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另外一个与涉水险相关的问题是，保险公司在销售机动车损失险和涉水险时应对保险产品

和其相关保险条款做明确说明，尤其是关于车损险的免责条款，应就其内容及法律后果等积极

向投保人履行解释或告知义务，否则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实践中不乏因为保险公司未充

分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而被法院裁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案件。只有在最大诚信的基础上，让消费

者明明白白选择，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也才能保障保险公司自身的利益。 

 

 



 

 

 

 

 

 

 

 

 

 

 

 

 

 

 

 

 

 

 

 

 

 

 

农村合作医疗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

但大多数人对于它的了解却只是停留在表层面

上，对于究竟如何参保、如何报销、报销比例

及范围等问题，可能很多人甚至参保者都不是

很清楚。那么，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到底能解决

哪些问题？ 

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主创造的互

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其不仅在保障农民获

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

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世界各国，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

模板。在其经历了萌芽、初创、发展与鼎盛、

恢复和发展阶段后，到 2002 年 10 月，“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问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指由政府组织、引

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

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

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

的方式筹集资金，参保者生病治疗费用可按一

定比例予以报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一）参保方式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及城镇居

民只需带户口簿于每年的 12 月 20 日前到户

口所在地的村、居或小区办理参保手续，整

户参保即可，其保障期限为一年。另外，其

收费标准全国各地稍有差别。 

（二）关于报销 

 报销的问题，参保者一定要注意，手续

齐全才能顺利报销。之前的合作医疗报销手

续相对繁琐，要求参保者出院后，将带有患

者本人签字或盖章的住院发票、出院记录、

费用列表、转诊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

户籍证明缴本乡镇合管所，经审核后集中统

一送交市农保业务管理中心才可。但随着不

断的改进，现在已经实现了即时报销。参保

者住院时在医院特定的医保窗口办理入院手

续，出院时先自行垫付费用，然后再拿着相

关单据去一专门的窗口报销即可。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知道 



 

 

 

 

 

 

 

 

 

 

 

 

 

 

 

 

 

 

 

 

 

 

 

       

 

关于报销的比例和报销的范围，以上海

市宝山区为例。 

在不同医疗机构就诊报销比例如下： 

 (1)在村卫生室就诊报销比例不低于 80%; 

(2)在小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比例不低于

70%; 

 (3)在二级医院就诊报销比例不低于 60%; 

 (4)在三级医院就诊报销比例不低于 50%; 

 (5)各镇设置全年累计最高报销限额不低于

5000 元。 

    

住院及门诊大病在不同医疗机构治疗报销

比例： 

 (1)在区约定医院就诊并执行后付制的：

小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二级医院报销 70%、

三级医院报销 65%; 

 (2)在区外三级(专科)医院就诊的报销

55%; 

 (3)在区约定医院就诊未执行后付制的，

报销比例在原基础上相应下降 10%; 

 (4)对 70 岁以上参保人员的报销比例在原

享受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再相应提高 10%; 

 (5)全年累计报销最高限额 6 万元。 

当然，由于各市、各区的经济水平不

同，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和范围也不尽相

同。以北京为例，同样的癌症患者顺义地

区病人的报销能达到 55%，延庆怀柔的比

例更高，而门头沟只能享受 40%的报销比

例。 

另外，随着新农合政策的调整，这些

数字也都在不断更新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存在的问题 

 虽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符合我国具体

国情和农民群众切身需求的，但其现阶段还

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从新农合制度本身来说 

首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登记程序

和保险程序都比较繁琐。有的村民所在地离

报账中心很远，来回不方便，繁琐的登记增

加了农民负担，降低了农民的满意度和参保

热情。 

   其次，宣传不到位、不全面。新农合

现有的宣传多集中在介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层面上，并没有树立起农

民的风险意识。甚至有许多农民并不真正了

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新农合的

资金管理情况、理赔标准等，使得他们仅从

自己短期得失的角度考虑，参保热情肯定不

高。 

（二）从农村内部的医疗需求来说 

 首先，当农民经常不生病时，他们就

会觉得自己的钱白花了，逐渐就失去了参保

的热情和动力。其实这一点归根到底还是宣

传的问题，没有使民众树立风险意识，一味

地宣传好处，当农民没有见到好处时，自然

会有上当吃亏的感觉。 

 其次，就大病而言，其真正解决农民

需求的程度并不大。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

说，由于报销是有上限的，如果真的得了大

病，即使国家给报了一部分，但还是无法承

担自己那部分费用，无法彻底缓解其困境；

而对于那些富裕家庭来说，虽说这一制度确

实给他们带来了优惠，但对于他们来说，这

样的需求又不是那么迫切。所以，无论是贫

困家庭，还是富裕家庭，现今的农村合作医

疗作用并不是很大。 

再次，从农村的现状来看，青壮年参保

的实用性并不大。由于新农合需要到定点的

县市医院才能报销，而农村的现有情况是大

部分青年或中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当这些农

民工外出打工时，生了小病，回家一趟不

值，他们便就近在附近的诊所看，医药费最

终无法报销；当他们得了大病、急病时，由



 

 

 

于打工所在地路途遥远，回家路途遥远，而且需要去所在地大型的医院就医，虽说也可获得一定的赔

付，但赔付比例较小，手续复杂。所以，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参保热情。 

     当然，问题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农村合作医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农村看病难的问题，减轻了患病家庭的负担，加强了村卫生室、乡卫生院和县医院三级医疗机构的建

设，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新发展。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出

发，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相信这绝对是一项惠民的好政策。 

 

 

 

 



 

 

 

广西保险业积极应对暴雨洪涝灾害 

4 月 29 日以来，广西多地普降大雨,局部暴雨,形成洪涝灾害并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

受灾人数达 42 万多，造成 6 人死亡，伤病 16 人；倒塌农房 334 户 1213 间，不同程度损坏农房 1058

户 1946 间。 

    民政部门统计，广西 8 市 16 县（区）降大到暴雨，形成洪涝灾害，其中部分县引发次生山体滑

坡灾害。记者 1 日上午在博白县城前往双凤镇的途中，不时看到路旁有山体滑坡点。当地统计显示，

双凤镇全镇 9 个村全部受灾，共有 1144 处山体滑坡，2 处泥石流，35 座桥梁被冲垮。目前博白县已

成立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抗灾和重建工作。 

灾情发生后，广西保监局指导保险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建立 24 小时接报案值班制度，开通理

赔绿色信道，简化理赔流程，迅速展开理赔工作。据初步统计，截至 5 月 5 日，广西各保险公司共接

到强降雨洪涝灾害保险事故财产险报案 3247 件，报损金额 2543.13 万元。其中，农房险报案 2949

件，报损金额 466.2 万元；企财险报案 96 件，报损金额 1853.93 万元；工程险报案 5 件，报损金额

140.7 万元；车险报案 193 件，报损金额 81.3 万元。 

 

 

 

 

 



 

 

 

 

 

        苏州和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苏州市园区苏州大道西 316 号卫星天线大厦 505 室 

电话：0512-62572795                           传真：0512-62572793 

 

 

对以上内容如有任何疑问欢迎来电咨询，谢谢！ 


